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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报告”助力未成年人保护

主持人:

日前， 最高检、 国家监委、 教育部、 公安部等 9 部门下发

《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 《意见》）， 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报告责任主体、

应当报告情形、 追责机制等作了规定。 其中规定， 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 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

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应当立

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负有报告义务的单位或人员未履行

报告职责， 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相应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 “强制报告” 制度的落实， 势必能让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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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快报 》 报道 ， 在今

年 “六一 ” 国际儿童节前夕 ，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发布了 《广

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

（简称 《白皮书》）， 向公众全面

展示广东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工作 ， 进一步加强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社会化支持体系

和长效机制建设。

《白皮书 》 显示 ， 广东的

未成年人犯罪率逐年下降 ， 其

中侵财类 、 暴力类案件比例下
降， 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案

件大幅下降 。 对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的主要特点 ， 《白皮

书》 作了具体分析。 2019 年 ，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型主
要集中在侵财 、 暴力和性侵类

犯罪。 女性未成年人由于自我
保护和对抗暴力能力相对较弱，

成为强奸 、 猥亵 、 故意伤害等

犯罪的主要对象。

近年来 ， 广东省检察机关

坚持零容忍态度 ， 从严从快批

捕 、 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

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综合救

助力度， 建立预防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联动机制 ， 切实维护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

记者从广东省检察院获悉，

广东检察机关已建立重大敏感
案件快速反应机制 ， 对于社会

关注、 舆情发酵的案件 ， 提前

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快捕快诉，

使被告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 及

时回应社会关注。

同时 ， 广东还探索建立侵

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时发现

和转介机制 。 广东省检察院与
团省委、 省妇联合作并建立包

括农村留守儿童 、 困境儿童在
内的涉未成年人案件转介机制，

三方共同开展对未成年被害人

的保护救助工作 。 2019 年 ，

12309 检察服务平台增加了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专区， 及
时接收涉未成年人刑事申诉 、

控告和司法救助线索。

此外记者获悉 ， 广东还推

动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

询制度 。 全省各地检察机关积
极推动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

报告制度 ， 督促有关部门严格
履行报告义务。

广州、 佛山、 中山、 江门、

梅州、 湛江等地检察机关推动
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

告制度 ， 要求医疗 、 教育等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组织机

构和从业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

受侵害线索的要及时报案。

广州 、 东莞 、 珠海 、 阳江

等地检察机关联合公安 、 教育
部门建立教职员工等特殊岗位

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制度 ， 构筑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防火墙”。

广东探索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联动机制

■相关报道

资料图片

和晓科： 对于未成年人保护领

域的 “强制报告” 制度， 现有法律

已有所规定。

最高法院等部门于 2013 年出

台的 《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意见》 和 2014 年出台的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中，

都有关于 “强制报告” 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 《反家庭暴力

法》 也明确提到了 “强制报告 ”，

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该法规定： “学校、 幼儿园、

医疗机构、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救助管理

机构、 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

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

家庭暴力的，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

报案。 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

予以保密” “学校、 幼儿园、 医疗机

构、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社会

工作服务机构、 救助管理机构、 福利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依照本法第十四

条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 造成严重后

果的， 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但是 ， 现有法律对于 “强制报

告” 的规定， 主要聚焦于性侵害未成

年人、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和家

庭暴力。

此次 《意见 》 则进一步扩大了

“强制报告” 的范围 ， 涵盖了性侵 、

欺凌 、 麻醉 、 醉酒 、 中毒 、 营养不

良、 意识不清、 自杀、 自残、 来源不

明、 乞讨等未成年人可能遭遇的所有

不法侵害或面临的不法侵害危险。

对“强制报告”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意见》进一步扩大了“强制报告”的范围，涵盖了性侵、欺凌、麻醉、醉

酒、中毒、营养不良、自杀、自残、乞讨等未成年人可能遭遇的不法侵害。

规范查处工作消除报告人顾虑

潘轶： 对于应当报告的情况

作了报告， 能不能引起相关部门

的重视？ 会不会给报告人惹来麻

烦？ 这是落实 “强制报告” 制度

必须首先打消的疑虑。

为此 《意见》 对 “报告” 之

后的环节都作了相应规范。

报告责任主体根据本意见规

定情形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的，

应按照主管行政机关要求报告备

案。 具备先期核实条件的相关单

位、 机构、 组织及人员， 可以对

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的情

况进行初步核实， 并在报案或举

报时将相关材料一并提交公安机

关。 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还应

当保持高度警惕 ， 按规定书写 、

记录和保存相关病历资料。

《意见》 也对公安机关的查

处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进行了

规范， 确保及时依法处理控告和

举报。

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或举报

后， 应当立即接受， 并查明初步

情况， 对涉嫌违反治安管理的依

法受案审查， 涉嫌犯罪的依法立

案侦查， 并在受案或者立案后三

日内向报案单位反馈案件进展 ，

在移送审查起诉前告知报案单位。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刑

事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 应当依

法开展监督。

为消除报告义务主体担心遭

受打击报复等思想顾虑， 《意见》

规定对因报告引发的纠纷， 报告

人不予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而对

于干扰、 阻碍报告的组织和个人

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及时报案避免严重后果发

生的， 应当予以奖励。 相关部门

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最后， 《意见》 还建立了制

度落实的督促和追责机制， 规定

相关职能部门要对主管行业、 领

域内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进行

督促指导。 检察机关应对 《强制

报告意见》 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

监督。

为消除报告义务主体担心遭受打击报复等思想顾虑，《意见》规定对因报告引发的纠纷，报告人不予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相关部门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李晓茂： 早年我们都听过这样

的说法： 在很多国家， 自己的孩子

也不是能够随意打骂的， 因为邻居

可能报警， 情节严重还有可能被剥

夺监护权。

无论街坊邻居、 学校老师、 医

护人员还是社区工作者， 甚至是毫

不相干的路人， 当发现未成年人权

益有可能遭受侵犯的时候， 向有关

部门进行 “报告”， 这既是权， 也

是责。

由于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和

自救能力较弱， 既不知道如何保护

自己， 又不清楚该如何自救。

因此当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

外界的注意和及时报告就显得格外

重要。

外界的报告和干预越晚， 被害

人遭遇侵害的时间就越长， 伤害也

就越深。 随着时间的流逝， 相关证

据也可能不复存在， 这对惩治加害

人也是极其不利的。

而 “强制报告” 的完善， 一是有

利于在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

害的线索， 及时完善固定证据， 有效

惩治违法犯罪， 将不法伤害程度降到

最低。

二是能让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

到及时、 有效的心理干预、 司法救助

等工作， 切实维护其身体健康和合法

权益。

三是有助于及时排除隐患， 堵塞

管理漏洞， 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

理。

四是有助于整合各部门资源和力

量， 形成部门联动、 衔接有序的未成

年人保护良好局面。

最高检在相关情况通报中提到，

浙江省杭州市自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以来， 已通过相关部

门报告案件线索发现、 办理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刑事案件 33 件， 各地的探

索实践证明强制报告制度是行之有效

的惩防措施。

“强制报告”非常有必要

最高检在相关情况通报中提到， 各地的探索实践证明强制报告制度

是行之有效的惩防措施。


